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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招商開發案 

壹、計畫緣起 

南港調車場民國 66年 12月 17日啟用，是臺鐵縱貫線因應

鐵路電氣化所興建的客車調車場，原作為列車編組、檢查修繕、

洗刷留置等使用，後配合南港專案將南港車站與松山車站地下化，

臺鐵西部幹線對號列車整備基地移至改建後的七堵調車場。94

年8月3日，西部幹線列車改以七堵車站發車，南港調車場停用，

成為閒置土地。 

內政部營建署 99年 2月將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招商案納入

「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-南港高鐵沿線更新開發計畫」之都市

更新案之一，將此案列為「指標性重大計畫」，是該署推動全國

都更計畫之六大台灣都更領航旗艦計畫之一。該署期望藉由都市

更新計畫引入服務性商業設施，並進行周邊國公有土地之整體規

劃與開發，以提高土地價值，帶動都市發展。 

貳、計畫基地概況 

南港調車場基地位於臺北市東區，位置優越，為臺鐵局位於

臺北市內開發價值最高應優先活化利用之三處基地之一；基地距

松山車站、捷運昆陽站與後山埤站各約 700m；鄰市民大道七段，

可藉綠蔭大道串連松山南港間重大開發計畫，本案聚集眾多建設

進駐南港地區，將轉型成為臺北東區新門戶。其招商計畫基地土

地面積約 5.44公頃（單元一：2.37公頃；單元二：3.07公頃），

土地權屬為 100%公有土地（臺鐵局：94%、新北市政府：6%） 

本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定商業專用區，土地使用容

許項目依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第三種商業區使

用。惟住宅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 30%。開發強度為建蔽率 55%，

得經都設審議同意放寬至最大 65%；容積率 300%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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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1南港調車場基地招商面積及土地權屬圖示意圖 

參、招商創新模式及規劃構想 

一、國營事業招商創新模式 

臺北市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招商開發案的構想初衷，是

臺鐵局自 67年起產生營運虧損，至 103年底累積現金債務

1,274億元，為打消債務，臺鐵局積極推動土地資產活化作

業，以利債務清還。檢視國內外眾多招商案之招商模式，臺

鐵局針對本案招商內容與招商方式召開多次會議討論，最終

研提出本案招商創新模式，該模式為國內國營事業自主推動

都市更新招商成功之首例，即以都市更新之權利變換搭配商

業設施回租方式辦理。 

臺鐵局以土地資產參與都市更新之權利變換作業，配回

建設完成之房地資產（住宅、辦公室、臺鐵局企業總部、旅

館、商場），商業設施（旅館、商場）再回租與實施者進行

統一經營管理，臺鐵局除了擁有房地資產（住宅、辦公室、

臺鐵局企業總部、旅館、商場）外，另可收取商業設施之租



3 
 

金，此租金與一般傳統租金收取概念不同，此租金收取模式

為一種包底抽成概念（即 OT模式），實施者經營商業設施營

運績效越好，臺鐵局可抽取之營運權利金則越高，有利於臺

鐵局推動債償計畫執行。 

本案已於 103年 1月 29日公告招商，103 年 12月 31

日公告評選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合作聯盟)為最優

申請人，並於 104年 4月 2日與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(合作聯盟)成立之新專案公司(南港國際一、二)完成簽約，

本案為臺鐵局資產活化償債計畫之起點。 

二、創新亮點 

（一）本案為國營事業自主推動都市更新招商成功之首例。 

（二）本案為目前國內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件中開發面積與

投資規模最大之招商案。 

（三）本案首創全區權利變換結合商業設施回租經營之招商

機制。 

（四）本案設計嚴謹二階段甄審作業方式：資格審查+綜合評

審（分為規格評選及價格評決） 

（五）本案提供臺鐵局第三代企業總部大樓。 

三、開發定位 

（一）開發構想：南港新商業軸線樞紐與綠色生活城。 

（二）開發項目：創造舒適都市生活空間與具特色的商業活

動空間， 項目包括居住、辦公、購物、休閒(旅館)。 

肆、 實施辦法 

一、充分與潛在投資者溝通 

在擬定招商文件前，參與內政部、財政部、交通部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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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國內外招商說明會，與召開多場公開說明會，以了解投資

者的確實需求，再提出適合的招商文件。 

二、周密的研商招商文件 

針對本案預擬招商文件內容，召開多次會議討論，招商

文件研擬過程長達半年以上，俾利本案招商文件之設計合法、

合情及合理，最終於 103 年 1月 29日公告招商。 

三、結合全區權利變換與商業設施回租經營的創新設計 

本案研擬出國內首創招商模式，招商模式結合都市更新

權利變換與商業設施回租經營，藉由該模式，臺鐵局分回之

商業設施（旅館、商場）透過租賃契約統一回租予實施者，

經營期間，臺鐵局以包底抽成方式抽取營運收入作為租金。 

四、嚴謹設定投標資格條件 

為避免雙子星案空殼公司發生，本案在申請資格上具有

嚴僅規範，要求參與投標之公司應成立達 3年以上，避免新

設立之空殼公司投標。此外，本案在財務能力、專業技術能

力上皆要求達一定水準規模方可參與本案投標。 

五、精心設計甄審方式 

為審慎辦理本案甄審作業，評選出最優實施者，本案在

甄審作業上分兩階段，第一階段為「資格審查」，就申請人

之資格文件及應檢附之相關資料進行審查，並選出合格申請

人；第二階段「綜合評審」分為規格評選及價格評決兩部分，

以期能找到優質的實施者。 

六、預留臺鐵局企業總部空間 

為打造臺鐵局第三代企業總部，本案在招商文件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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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應提供 49,000㎡~50,000㎡樓地板面積予臺鐵局作

企業總部使用，此外該企業總部需取得綠建築銀級以上，以

符合現代建築設計之生態環保趨勢。 

七、成立新專案公司作為簽約主體，俾利財務控管 

為利本案後續履約管理及財務查核，本案在招商文件中

規定實施者應成立新專案公司與臺鐵局簽訂委託實施契約

及租賃契約，以利財務獨立查核，避免帳目混亂，影響臺鐵

局權益。 

伍、實施經過 

一、克服萬難完成都市計畫變更與劃定都更單元 

本局自 99年起即著手針對本案產品定位、量體估算、

配置模擬、財務分析、方案評估作完整之開發策略規劃，並

透過各種公開說明會、研討會充份掌握潛在投資需求及市場

動態；100 年 8月開發策略定案，隨即與臺北市政府密集展

開繁複的行政協商，102 年 5月公告實施都市計畫變更、102

年 10月同意委託本局公開評選實施者。 

二、招商文件內容澄清及修正 

本案自本局 103年 1月 29 日公告招商後，潛在開發投

資人即針對本案招商文件請求解釋澄清及建議修正案件高

達 100 餘案次，本局在 3個月內計召開了 22次會議研商確

認疑義回應說明，並統一正式對外公告，促使投資人在最短

時間對本案有最充份之瞭解與信心。 

三、嚴謹公正甄審作業程序 

103 年 9月 25日本案截標，本局即透過嚴謹的二階段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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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方式（資格審查+綜合評審（分為規格評選及價格評決））

進行評選作業。資格審查階段，審查前招商文件全程彌封，

審查後招商文件收回再彌封，過程全程進行錄影作業，並請

本局政風室全程監標，並另請專業徵信公司進行徵信調查，

以防止空殼公司投標。綜合評審階段，進行錄影作業，本局

政風室全程監標，俾利本案在公開、公平、公正之情況下辦

理。 

四、最優申請人公告作業 

103 年 12月 31日本局於網頁公告本案最優申請人，由

國泰人壽、三商美邦人壽及華泰大飯店所組成之合作聯盟

（國泰聯盟）獲得最優申請人資格，優先進行議約作業。 

五、公平互信之議約作業程序 

本局與國泰聯盟自 104 年 1 月展開 8次議約會議，終於

104 年 2 月 17日確認議約內容，隨即訂於 104 年 4月 2日由

國泰聯盟所成立專案公司（南港國際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港

國際二股份有限公司）與本局進行簽約。 

六、籌辦簽約典禮，完成階段性里程碑 

本案簽約前，本局即針對南港國際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

港國際二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文件、成立背景、契約草案內

容詳加核對，確認符合本案申請須知規定，並籌辦本案簽約

典禮，通知相關媒體單位到場觀禮進行報導，104年 4月 2

日本案在簡單隆重簽約典禮中，完成本案階段性重要里程

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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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實際執行成效 

一、實質效益性 

（一）本案透過都市更新權利變換，本局共可分回房地總價

值 666.72 億元，其中包括住宅單元價值 182.3 億元

（22,411.94坪）、商場價值133.49億元（18,755.82坪）、

旅館價值 124.28 億元（16,702.04 坪）、停車位價值

35.97 億元（1,679部）及臺鐵企業總部大樓樓地板面

積 24,790.37 坪（銷評、價值為 190.68億元），以上價

值上均為預估值，未來仍以實際價值為準。 

（二）本局分回房地總價值 666.72 億元，20年商業設施營運

期，本局至少可抽取 38億 8仟萬之營運權利金，本

案土地開發效益將對本局償債計畫作出明顯貢獻，以

上價值上均為預估值，未來仍以實際價值為準。 

二、 應用與無形效益性 

（一）商業回租的創新作為，供全國各都更案的學習，讓資

產開發的方式更加多元。 

（二）本案招商創新模式可獲取更多資產開發效益，可作為

本局其他資產開發模式之借鏡，有助於本局償債計畫

之執行推動。 

（三）臺鐵局第三代企業總部之設置，有助於臺鐵局企業品

牌形象建立，讓大眾知道臺鐵局致力於凝聚眾力，驅

動創新，持續在求新求變，改變過往給予外界的刻版

印象。 

 


